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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106年度補救教學教育論壇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凝聚學校、家長與教師共識，整合補救教學資源，俾利補救教學實務及行政之提昇。 

    (二)結合學術知識專題演講與教師實務經驗分享，激發校方及教師以新思維精進課程設計

與教學實務，有效推動補救教學實施方案。 

 (三)透過專家學者與教育工作者之討論與分享，呈現北市補救教學之成果與展望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。 

五、論壇時間：106年 5月 1日(星期一)14:00至 17:00(13:30開放入場)。  

六、論壇地點：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6樓國際會議廳。 

七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、學生、家長及關心補救教學之社會大眾，各校至

少薦派一位教師出席(承辦補救教學相關業務行政或教師)。 

八、論壇議程： 

時間 主題 

13:30~14:00 報到時間 

14:00~14:05 貴賓介紹 臺北市北安國中葉瑞煜校長 

14:05~14:10 局長致詞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曾燦金局長 

14:10~14:30 臺北市救教學教育辦理現況及展望 
臺北市北安國中葉瑞煜校長 

臺北市吉林國小虞志長校長 

14:30~15:40 

專題講座:【全域教育—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學得不錯的】 

主持人:臺北市立北安國中葉瑞煜校長 

主講人:國立清華大學李家同榮譽講座教授 

15:40~15:50 休息~茶點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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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 臺北市教師：請於 106 年 4 月 28日(五)16:00 前，自行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

習網（http://insc.tp.edu.tw/）完成線上研習報名。 

(二) 非本市教師與家長、學生、民間團體：請於 106 年 4 月 28日(五)16:00 前，

利用報名網站（https://goo.gl/forms/bAr1EW9YqEi151sy1）完成報名。 

十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本次研習活動者，核發研習時數 3小時。 

十一、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出席人員自備環保杯，並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。 

十二、研習經費：由臺北市 106年度國中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行整體行政費支應。 

十三、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15:50~16:20 

專題對談:【補救教學實務經驗分享】 

主講人:臺北市吉林國小虞志長校長(行政推動分享) 

主講人:臺北市民權國中蕭旭君老師(教學實務分享) 

主講人:臺北市蘭雅國中盧雅君老師(閱讀理解及教學策略分享) 

16:20~17:00 

專題對談:【課中補救教學策略對話】    

主持人:臺北市西松高中羅美娥校長 

與談人:國立清華大學高淑芳教授 

       臺北市北政國中蔡來淑校長 

       臺北市石牌國中退休教師蘇進發 

17:00~ 賦歸 


